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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16 年 3 月 14 日至 24 日 

议程项目 3(a)(i)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 

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优先主题：增强妇女 

权能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

参与和伙伴关系 
 

 

  主席总结 
 

 

1. 2016 年 3 月 17 日第 9 次会议上，妇女地位委员会举行了关于委员会第六十

届会议的优先主题“增强妇女权能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的专题小组讨论会，

重点讨论“在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参与和

伙伴关系”。委员会副主席斋藤纯(日本)主持了讨论。小组成员有：Olfa Soukri 

Cherif(突尼斯)，议员；Angela Brown Burke(牙买加)，金斯敦市长；Emma Kaliya(马

拉维)，非洲妇女发展和通信网络主席；Michaela Bergman，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社

会问题首席顾问；Rima Khalaf，西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执行秘书。 

2. 与会者讨论了在以促进性别平等方式执行 2030 年议程方面的参与和伙伴关

系，强调不同利益攸关方作出努力，并提出创新办法。与会者举例说明了在执行

千年发展目标期间的干预措施和经验教训，并确定了结合该议程全面有效加快执

行《北京行动纲要》方面的伙伴关系和参与机会。18 个会员国和 5 个民间社会组

织的代表发表讲话，并向小组成员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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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参与和伙伴关系方面现有的安排 

3. 与会者指出，需要创造有利的环境，促进包括民间社会、地方和市政府、议

员和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参与和建立伙伴关系。尽管妇女在公共和

私营部门的参与和领导率仍较低，但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对话和决策增强了妇女在

发展进程中的声音。特别是民间社会组织的资金有限，空间不断缩小，这阻碍其

有能力补充公共当局提供促进性别平等的服务。 

4. 与会者承认在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方

面已取得进展，特别是通过在法律和政策框架方面加强和促进两性平等。需要实

行进一步的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确保妇女在 2030

年议程中的声音、代理关系和参与，并确保其从中受益。 

有关联的问题 

5. 由于现有权力不平衡，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被认定并不总是平等的。

为了使发展惠及社会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群体——包括土著妇女和性少数群体，伙

伴关系应建立在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的基础上。在处理对妇女和女童产生有害影

响与某些文化或宗教习俗相关时，遵守国际规范和标准也是重要的。 

6. 一些与会者指出，私营部门目前在推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的作用

和责任有限，而另一些与会者则特别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措施，包括在促进公私伙

伴关系时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相关的措施。如在倡导私营部门公司承诺同工同酬和

同值工作时，民间社会的强有力支持被视为非常重要。与会者提出将性别平等条

款纳入公私伙伴关系的法律框架中，类似于已经实施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以

确保这种伙伴关系推动而不是阻碍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7. 与会者建议，执行 2030 年议程还应应对冲突局势及其具体性别层面问题。

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可以支持这些方面的实施。与会者介绍了

到 2030 年取缔童婚的国家目标，并提出与民间社会和其他伙伴协力实现这一目

标。 

8. 讨论会包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债务免除和解除对一些国家

的制裁，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 2030 年议程。 

对参与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的创新办法 

9. 与会者呼吁更多地介绍妇女担任领导职务的长处和成就。他们强调必须指导

妇女获得公共和私营部门决策职位。还举例说明应推出这样一项法律，即通过确

保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妇女参与决策和公共采购，促进在工作场所增强妇女权能。

应制作循证知识说明增强妇女权能和妇女领导如何提高运行有效性和有益于整

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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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促进性别平等方式进行规划、预算编制和执行以及加强妇女的政治权能和

领导作用方面，处理性别平等问题的各议会委员会和核心小组被视为重要的工具。 

11. 与会者认识到有必要让男子和男童参与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为此，有人举

例提出开展“睁开你的眼睛”运动，促使青年男子参与防止性暴力行为。 

12. 宣传组织在增加妇女在各个经济部门的任职人数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与会

者指出，必须与社区和宗教领袖共同努力，结合 2030 年议程，转变对增强妇女

和女童权能及其对人权的享受的看法和观念。 

13. 与会者指出，文化规范和陈规定型观念是将妇女局限于低工资和低技能工作

的因素。为克服这些难题，还举例说明在城市或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合作推动下

在地方一级开展外联工作。地方一级的公民和组织成功合作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强调必须促使当地采取积极行动。 

14. 需要用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和性别统计进行性别平等分析，包括监测和审查执

行 2030 年议程的进展情况，并评价有关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国家政策和

方案。与会者呼吁在该议程中统一使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指标，并强调有

必要对规划部委和国家统计部门进行技术和财政能力建设，以收集按性别分列的

数据，编制和传播性别平等统计数据。 

15. 与会者呼吁对收集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数据采取创新办法。他们鼓励

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探讨利用大数据、众包数据和社会媒体制作和传播统计数

据，特别是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无酬照护工作和生殖健康的统计数据。 

16. 与会者呼吁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支持执行妇女地位委员

会的成果，并支持会员国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 2030 年议程。 

 


